  帶來歸我              出十九4~6
     整本聖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被看作一次最偉大救贖經歷，他們過了紅海，不再在埃及作奴隸，已經被神拯救。他們目的地是去迦南，是神應許給以色列人的流奶與蜜之地。很奇妙，為何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不馬上進入迦南呢？是否走迷路呢？不是，是神的心意安排，神吩咐摩西領以色列人先來這山上事奉祂（參出三12），這是神的計劃；因為神要與以色列人立約建立一個關係。出十九4~6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們都看見了，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，帶來歸我。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，遵守我的約，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，因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，為聖潔的國民。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。」所以我們明白神真正的目的是「帶來歸我」，給我們新的身份、與我們立約：要在萬民中作屬神的子民、要歸神作祭司的國度、為聖潔的國民。
一、屬神的子民
    神看以色列人是屬於神的，是很有價值的。神看以色列人是如此，看今日的信徒也是如此。在神眼中我們是屬於祂，是有價值的。「因我看你為寶，為尊。」（賽四十三4）神看以色列人為寶為尊，是有價值的，神看我們是尊貴的。「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。」（林前六20）耶穌基督用祂的寶血救贖了我們，用重價買我們歸祂，我們是祂所寶貴的。多少時候，我們會認為自己沒有價值，人的價值觀在乎他做了此甚麼？他可以做些甚麼？但神不是看我們有甚麼用，因我們是屬於祂，是祂所拯救，救贖的，就有價值。所以我們對自己應當有正確的價值觀，不論別人如何看法，世人的價值定得很低的。神說：「你們屬於我，我使你們為寶為尊。」所以我們要如此看：我是神所愛，是祂重價所買，是有價值的。這是第一個基本的身份。
二．祭司的國度
    祭司的國度就是在這國度中，所有的人都是祭司，是由祭司所組成的一個國家。有很重要的意思：這個國家的組成運作，不是靠政治家、君王管理統治的；不在乎權勢、能力和軍事力量，是在乎祭司倚靠神的信心。祭司是站立在神與人之間的中保，祭司是負責為人祈禱、認罪、將人的獻祭帶到神面前。祭司能夠達到神面前，在舊約中已經有這樣重要的真理：人人皆為祭司。馬丁路德說：人可以到神面前，是神與人之間只有一個中保，就是降世為人的耶穌基督，祂已經為我們開了一條道路；叫我們自由能到神面前找尋神。不需要託一個中間人，神是直接聽到我們的禱告；因耶穌基督為中保，祂為我們死了；現為天上的大祭司，為眾聖徒祈求。我們作為基督徒都是祭司的身份，為別人代禱祈求，表示我們對他們的關心，在他們面前要為神作見證。
三、聖潔的國民
    聖潔最基本是分別為聖，作聖潔的國民，是分別出來；不要同流合污，隨波逐流。就好像耶穌基督吩咐我們，基督徒在世界而不屬世界；是指我們過聖潔屬神的生活。我們藉生活中顯出屬神的身份，是祂所拯救的子民。因此身份給我們一個的要求，就是要與別人分別出來。（利十八3）耶和華對摩西說：「你曉諭以色列全會眾說：『你們要聖潔，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。』」（利十九2）要學效神的聖潔，要有分別為聖的生活。「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。」（來十二14）要明白神話中的心意，照著而行，過一個聖潔成聖的生活，是要不斷去追求屬靈生命成長的過程，甚麼是成聖？成聖就是基督化，就是追求聖潔屬靈生命成長的生活。
    神救贖我們的目的是「帶來歸我」，給我們新的身份與使命。「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、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子民，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」（彼前二9）彼得將這話用在今日新約時代的教會，這不是一個新的啟示，是承接舊約神對以色列人所講的。神的計劃是貫徹始終的。我們有尊貴的身份，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們要自愛、自潔、自尊，要知道自己是誰；才可知道自己當做的事，我們的身份要與工作對稱。
